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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眾持股量的公佈

老恒和釀造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

會」）宣佈，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約為 23.27%，低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8.08 (1) (a)條所規定必須由公眾人士持有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股份」）總數至少25%（「最低規定百分比」）。

董事會近期知悉，茅惠新先生（「茅先生」）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呈交利益披

露 表 格 ， 顯 示 茅 先 生 於 本 公 司 的 持 股 量 增 至 約 佔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總 額 的

10.09%。

經計及茅先生及本公司其他核心關連人士所持股份後，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

公眾持股量約為23.27%，低於最低規定百分比。

據董事所深知、全悉及確信，下表載列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股權結構：

股東 股份數目

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額概約

百分比

吳興城投（香港）有限公司（附註1） 313,044,100 54.09%

華寶信託有限責任公司（作為華寶境外市場投資

2號系列32–8期QDII單一資金信託計劃）（附註2） 72,625,000 12.55%

茅先生（附註3） 58,421,500 10.09%

公眾股東 134,659,400 23.27%

總計 578,75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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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313,044,100股股份由吳興城投（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吳興城投（香港）有限公司由湖州吳興

城市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湖州吳興城市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由湖州吳興國控

投資營運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湖州吳興國控投資營運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則由湖州

市吳興區國有資本監督管理服務中心全資擁有。因此，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湖州吳興城市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湖州吳興國控投資營運發展

集團有限公司及湖州市吳興區國有資本監督管理服務中心各自均被視為於吳興城投（香港）有

限公司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該 72,625,000股股份由華寶信託有限責任公司（作為華寶境外市場投資 2號系列 32 -8期QDII單

一資金信託計劃）（「華寶信託」）持有，而華寶信託受託於重慶中新融邦投資中心（有限合夥）

（「重慶中新（有限合夥）」），重慶中新（有限合夥）由西藏中新睿銀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西藏中

新」）管理。

西藏中新由中新融創資本管理有限公司（「中新融創資本」）控制 100%的權益。中新融創資本

由北京中海嘉誠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海嘉誠」）控制 40.8%的權益。北京中海嘉誠由中

海晟豐（北京）資本管理有限公司（「中海晟豐」）控制90.00%的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中

海晟豐、北京中海嘉誠、中新融創資本、西藏中新、重慶中新（有限合夥）各自均被視為於華

寶信託所持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該58,421,500股股份中， (i) 6,421,500股股份由茅先生直接持有；及 (ii) 52,000,000股股份由Key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的股份抵押契據質押予

MERIDIAN HARVEST LIMITED（「Meridian Harvest」）及茅先生，該質押已由Meridian Harvest

強制執行，且該52,000,000股股份已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由Meridian Harvest接管控制。

Meridian Harvest由SUPER SUN & MOON CO., LIMITED（「Super Sun」）控制100%的權益。Super

Sun由Osiris International Trustees Limited（「Osiris」）控制，Osiris為酌情信託的受託人，控制

100%的權益。茅先生為該酌情信託的成立人，可影響受託人如何行使酌情權。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茅先生、Super Sun及Osiris各自均被視為於Meridian Harvest所持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本公司正考慮採取各種方式將本公司公眾持股量恢復至上市規則規定的最低規定

百分比，包括但不限於邀請本公司核心關連人士考慮出售其股份及╱或向公眾發

行新股份。此後，本公司應能恢復上市規則第 8.08 (1) (a)條規定的公眾持股量要

求。

本公司將採取適當步驟，確保根據上市規則盡快將公眾持股量恢復至最低規定百

分比。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恢復公眾持股量另行刊發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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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老恒和釀造有限公司

主席

黃大春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黃大春及李清華；非執行董事為王艷萍；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沈振昌、吳榮輝及孫熲。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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